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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制定本细则

。 第二条 条例第二条所称注册建筑师是指依法注册，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级注册建筑师证书》，在一个建筑设计单位内执行注册建

筑师业务的人员。 第三条 条例第二条所称房屋建筑设计是指

为人类生活与生产服务的各种民用与工业房屋及其群体的综

合性设计。 条例第二条所称相关业务是指规划设计、室内外

环境设计、建筑装饰装修设计、古建筑修复、建筑雕塑、有

特殊建筑要求的构筑物的设计，以及建筑设计技术咨询、建

筑物调查与鉴定、 对本人主持设计的项目进行施工指导和监

督等。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

对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和执业实施指导、监督的职责是： (

一)制定有关注册建筑师教育、考试、注册和执业等方面的规

章与政策； (二)检查监督注册建筑师教育、考试、注册、执

业等方面的工作； (三)按照对等原则，批准与外国及港、澳

、台地区注册建筑师资格的确认，以及注册建筑师注册执业

的许可； (四)对与注册建筑师相关的其他工作进行指导和监

督。 第五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

政主管部门对注册建筑师考试、注册和执业实施指导、监督

的职责是： (一)执行国家有关注册建筑师教育、考试、注册

和执业等方面的法规政策； (二)根据国家有关法规政策，制



定本行政区域内二级注册建筑师教育、考试、注册和执业等

方面的实施办法； (三)检查监督本行政区域内二级注册建筑

师教育、考试、注册、执业等方面的工作； (四)对本行政区

域内与二级注册建筑师相关的其他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

六条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协助国务院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全国注册建筑师

教育、考试、注册和执业等方面的规章、政策，并贯彻执行

； (二)制定颁布注册建筑师教育标准、职业实务训练标准、

考试标准和继续教育标准； (三)定期公告注册建筑师考试信

息和考试结果，按注册年度，公布全国注册建筑师名录； (

四)负责全国注册建筑师考试工作，建立注册建筑师考试试题

库，审定试题，确定评分标准； (五)受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委托，负责核发、管理下列证书和

印章： １、由国务院人事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证书》； ２、由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

注册建筑师证书》； ３、由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统一

制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专用章》； (

六)负责一级注册建筑师的教育、职业实务训练、考试、注册

、继续教育、执业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七)检查、监督一级

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行为； (八)负责与外国及港、澳、台地区

注册建筑师机构的联络工作； (九)负责与外国及港、澳、台

地区注册建筑师资格相互确认、以及注册建筑师注册、执业

对等 许可的审核与管理等具体工作； (十)负责与注册建筑师

管理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七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

师管理委员会的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注册建筑师



教育、考试、注册和执业等方面的法规政策； (二)协助省、

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制订

本行政区域内二级注册建筑师教育、考试、注册和执业等方

面的实施办法，并贯彻执行； (三)受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和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委托，

负责 核发、管理下列证书和印章： １、由国务院人事行政主

管部门统一制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筑师执业资

格考试合格证书》； ２、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

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筑师证书》； ３、由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按全国注册建筑师

管理委员会统一要求制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注册建筑

师执业专用章》； (四)受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委托，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申请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报名资格 的审查

和一级注册建筑师全国考试的考务工作； (五)负责本行政区

域内二级注册建筑师教育、职业实务训练、考试、注册、继

续教育、执业等方面的管理工作； (六)检查、监督本行政区

域内二级注册建筑师的执业行为； (七)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与

二级注册建筑师管理相关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全国注册建筑

师管理委员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

委员实行聘任制，分别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省、自

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商人事行政主管部门聘任，

每届任期三年。换届时，上届委员留任比例原则上不超过委

员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管部门、其他有关行政主管

部门的代表和建筑设计专家十九至二十一人组成，设主任委

员一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其办事机构为全国注册建筑师



管理委员会秘书处。 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

员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人事行政主

管部门、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代表和建筑设计专家十一

至十三人组成，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若干名。省、

自治区、直辖市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应设立相应的办事机

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九条 全国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内分别设立监督委员会，按管理权限

对一级或二级注册建筑师在执业中的违纪或违法行为进行调

查核实，按条例规定配合行政机关或独立实施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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